教師資格審查切結書
　　本人　　，茲切結本次申請教育部　　職級之教師資格審查之人事資料、學經歷證明、送審著作(代表作、參考作)，並無偽造、變造、抄襲、剽竊、登載不實、違反學術倫理等其他舞弊情事，復知悉以碩士學位取得講師資格，或以博士學位取得助理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，不得再以該學位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分送審較高等級之教師資格。爰此，本次送審均符合教育部頒布之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、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」、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」等其他相關法令規定，爾後，如經查有虛偽不實之情事發生，本人願負法律責任，並依各該法律規定辦理。

敬　致

大仁科技大學

切　結　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親自簽名)
身分證字號：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